
1 
 

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chinatax/n810341/n810755/c5150535/content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关于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 2020 年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 

 

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，缓解其生产经营资金压力，激发市

场主体活力，现就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 2020 年所得税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延缓缴纳政策 

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小型微利企业在 2020 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

预缴申报后，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企业所得税，延迟至 2021 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缴纳。在预

缴申报时，小型微利企业通过填写预缴纳税申报表相关行次，即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延

缓缴纳政策。 

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符合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

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2019 年第 2 号）规定条件的企业。 

二、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延缓缴纳政策 

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个体工商户在 2020 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个

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后，可以暂缓缴纳当期的个人所得税，延迟至 2021 年首个申报期

内一并缴纳。其中，个体工商户实行简易申报的，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

暂不扣划个人所得税，延迟至 2021 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划缴。 

本公告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5 月 1 日至本公告发布前，纳税人已经缴纳符合本公

告规定缓缴税款的，可申请退还，一并至 2021 年首个申报期内缴纳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20 年 5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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